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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作業環境監測管理要點 
112 年 6 月 28 日 112 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一、法源：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之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為掌握本校工作場所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其暴露狀況，預防工作者罹患職業

病。 
 
三、範圍： 

（一）本校運作物理性危害因子和化學性危害因子的作業環境，倘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實施場所

及其週期如表 1 所列： 
 

表 1、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場所及其週期 
作業分類 工作場所 監測項目 測定週期 

化學性 
因子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

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二氧化碳 6 個月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

塵作業場所 
粉塵 6 個月 

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附表一所列有機溶劑之作

業場所 
有機溶劑 6 個月 

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附表二所列特定化學物質

之作業場所 

特定化學

物質 
6 個月 

其他 
本校得視工作場所新增或修改作業項目、程序、材料和設備時，

或者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需瞭解其暴露風險，增加實施作業

環境監測。 
 

（二）本校工作場所屬於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定義

如下），且工作者之作業環境不致暴露超出法定容許暴露標準者，得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仍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至少 1 次或運用直讀

式儀器監測、定量暴露推估模式等有效評估作業場所勞工暴露濃度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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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間不超過 3 個月，

且 1 年內不再重複者。 
2. 作業時間短暫：指工作者每日作業時間在 1 小時以內者。 
3. 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期間不超過 1 個月，且確知自該作業終了

日起 6 個月，不再實施該作業者。 
 
四、權責： 

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含採樣策略）與執行作業環境監測工作前，應由本

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或委託外聘職業安全衛生專業人員成立「作業環境監測

評估小組」，小組成員以及權責如表 2 所列： 
 

表 2、小組成員權責列表 
成員 權責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 協助擬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2. 協調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工作。 
3. 委外工作之採購、簽約、驗收與付款。 
4. 會同廠商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5. 檢討修正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工作場所負責人 

1. 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項目需求。 
2. 提供現場相關資訊。 
3. 確定受測之工作者。 
4. 協助作業環境監測採樣工作。 

勞方代表 
1. 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項目需求。 
2. 監督作業環境監測工作過程。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執業

之職業衛生技師、校內合

格之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1. 受委託執行各項監測工作（以簽約內容為準）。 
2. 掌握監測目標（受測之工作者或者地點）之工作

特性。 
 
五、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須先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以下

事項： 
（一）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 
（二）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三）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四）樣本分析。 
（五）數據分析及評估。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平時即應制定安全作業流程、供應安全防護設備以減少工作

者之暴露危害風險，並且配合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蒐集作業環境危害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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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特性、作業型態和頻率等）、提出作業環境監測項目需求、協助作業

環境監測機構（人員）採樣等。 
 
七、委外作業環境監測機構須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合格之作業環境監測

人員須為「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4 條之規定所稱人員；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應會同委外廠商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監測方式是至本校工作場所進

行區域採樣或個人採樣。 
 
八、作業環境監測的採樣、分析和儀器測量之方法，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建議方法辦理；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人員）在完成採樣分析後，必須製作並

提供報告書文件。 
 
九、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應將報告書內容公告工作場所相關人員周知，並依「勞工

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保存年限規定保存紀錄。 
 
十、監測結果若超出法定容許暴露標準，應立即採取消除危害、工程控制、行政

管理或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等措施進行改善，確保工作者之暴露危害濃度

低於標準。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